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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是我国的长江黄金水道的入海口，

是大型船舶进入长江的咽喉。地处长江三角洲发

达区域的长江口，港口发展迅猛，吞吐总量已经

多年进入世界第一大港行列。十几年来的滩涂造

地仍方兴未艾，为上海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

地资源。然而为码头前沿进行的疏浚工程和为滩

涂造地进行的采砂活动成为整个长江口航运繁忙

水道上新增的管理内容，管理中也出现了新的问

题。本文就几年来对这些小型工程船舶管理工作

的体会来思考和探讨有关管理的方法。

   长江口水域小型工程船舶的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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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江口位于我国经济最发达区域内，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入海口。港口吞吐量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发展所需求的土

地资源紧缺带动了码头疏浚业和采砂业的兴起。随之而来的是对小型疏浚船舶和小型采砂船舶管理压力的增加。由于追求

最大利益，小型工程船舶施工中不时地进行违法作业，乱抛泥, 乱采砂，破坏了正常的商业竞争秩序，破坏了环境、通航和

航道条件，因此急需政府有关部门加强管理、遏制违法行为的蔓延。通过几年实践，对于如何完善对长江口小型工程船舶

的管理进行总结，供学者及政府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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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江口水域内小型工程船舶施工和管理情况

1.1 小型工程船舶现状

长江水携带大量泥沙直入长江口，加上海

域波浪掀沙作用，使得长江口水域蕴藏丰富的泥

沙资源，为滩涂造地需要的泥沙提供了来源。同

时，由于长江口水域内泥沙粒径非常小，极易在

很小的水流下启动，造成长江口水下地形复杂和

多变。近十多年来，自然的或人类活动造成一定

范围内的河势变化，使得一些临江码头前沿水深

变浅，影响了万吨轮等大型船舶的靠泊作业。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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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单位需要不定时对码头前沿进行疏浚加深。

为此，在巨大市场作用下，多年来在长江口

水域内出现小型抓斗式挖泥船配以泥驳进行疏浚

作业。又近十多年来，经改装的小型采砂船时常

大量涌现在长江口水域采砂。为深入研究管理对

象和对策，本文将码头前沿疏浚的小型工程船舶

即泥驳作为对象来研究。

长江口水域内为疏浚弃土运至倾倒区的泥驳

大多为内河船舶。泥驳有3个特点: 1）均在1 000吨
级以下的内河自航驳，卸泥方式均为开底驳（即

船仓底有可以打开的泥门），打开泥门在几分钟

内即可完成；2）船况不尽人意，有关证书不齐

全，船上设备较陈旧，船舶安全隐患多；3）其中

大多数泥驳长期在长江和黄浦江水域运送疏浚弃

土，对这些水域情况十分了解。1 000 m3及以上泥

驳数量占泥驳总数的10%以内，这些泥驳的航速

大约在10 kn以下。

1.2 小型工程船舶违法情况

码头前沿疏浚工程需要当地海事部门水上水

下施工许可和海洋部门认定的倾倒区许可方可进

行作业。为了追求最大利益，疏浚施工企业或泥

驳承包者则采用乱抛泥的违法行为来挽回低价损

失。违法行为主要形式如下：

1）没有按照许可的倾倒区倾倒疏浚弃土而就

近乱抛;
2）没有办理倾倒可许进行倾倒;
3）还存在个别项目没有海事许可进行疏浚的

情况。

违法顽症的主要原因是船主漠视法律、追求

利益和政府管理不到位。据调查，由于这些小型

疏浚工程准入门槛低，行业竞争激烈，导致疏浚

单价严重脱离合理成本，形成恶性竞争。根据对

一些常在外高桥沿岸码头承担疏浚作业企业的调

查可知，长江口水域码头前沿水深疏浚单价往往

仅为合理单价的60%左右。单价低更容易形成违

法倾倒的泛滥。

长江口水域外高桥沿岸有30多座大小码头，初

步估算，每年码头疏浚方量约在200万～300万m3，

这些方量中有的是河势影响产生的淤积量，也有

一部分为左邻右舍码头疏浚弃土由于乱抛泥造成

相互影响的增量。据调查，绝大多数将疏浚弃土

乱抛在外高桥沿岸航道内，产生的危害主要是对

外高桥沿岸航道水深造成影响，远至带来南槽下

段航道淤积增速从而增加维护疏浚量。

1.3 对小型施工船舶管理的现状

长江口水域宽广，码头前沿疏浚工程点多线

长，泥驳数量多且调动频繁，机动性强，跟随长

江口潮流涨落间断施工又常夜间施工，甚至为逃

避管理随之行动隐蔽和诡异，使得该水域的监管

难度大大增加。

随着2009年中国海监上海市总队挂牌以及交

通运输部长江口航道管理局交通运输航道行政执

法队伍的加入，增补了长江口水域整治乱抛泥的

专业执法力量，但由于执法人员和执法船舶明显

不足，近几年来海监、航道、长航上海公安（长

江公安局上海分局）和海警等执法部门逐步走向

联合之路。最近采取了增加夜间巡查方法，查处

到的违法次数剧增。虽然没有根治，但对违法倾

倒的泥驳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交通运输部长江口航道管理局于2011年对AIS
系统（AIS指船载电子海图系统和自动识别系统的

简称）进行开发，利用该系统具有对船舶航迹线

（即船舶运动坐标点的连线）记录的功能对小型

工程船舶实施监控，经过试用，证明采用AIS监控

手段是可以提高执法效率的一种科学方法。如果

被监控的船舶24 h（1 d）开启AIS，就能得到完整

封闭、连续光滑的航迹线，可以监督到泥驳1 d内
进入倾倒区的次数、时间和休息停靠等信息, 判断

该泥驳是否有违法倾倒情况。2年来，对长江口

水域经常参与疏浚施工的40多艘泥驳进行日常监

控。这种判断基于外高桥码头疏浚许可的倾倒区

距大多数码头10～20 km，一般情况下，泥驳不会

先将疏浚弃土乱抛在附近水域后再远去倾倒区跑

一圈。所以，这种假设可以使用AIS记录的轨迹判

断泥驳是否存在违法倾倒情况（图1，图2）。

对泥驳现场管理的困难和问题归纳如下：

1）长江口水域执法力量薄弱，由于违法行为

越加隐蔽，仅靠日常巡查较难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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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海事外，其他执法单位因没有对船舶管

理的职权，在违法船舶不配合的情况下，执行效

力会打折扣。

3）虽然AIS可以监控施工船舶，但施工船舶

在施工期间不连续开启AIS设备，就无法实现监

控。除海事外，其他执法单位对AIS管理没有法律

法规授权。

2 目前小型工程船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对待乱抛泥违法行为在有关法律规章上的描

述[1-3]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2009年交通运输部9号令）（简称“航道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三十条“除疏浚、整治

航道所必须的排泥、抛石外，禁止向河道倾倒泥

沙、石块和废弃物”。

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2 0 0 0年）（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五十五条明确：“任何单位未经国家海洋行政主

图1 泥驳航迹线进入许可的倾倒区

图2 泥驳航迹线没有进入许可的倾倒区

管部门批准，不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倾

倒任何废弃物”。

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

全管理规定》（2011年版）（简称“通航安全管

理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五）款规定“制定、

落实有效的防范措施，禁止随意倾倒废弃物，禁

止违章向水体投弃施工建筑垃圾、船舶垃圾、排

放船舶污染物、生活污水和其它有害物质”。

可见，海洋环境保护法为法律，而航道和海

事部门均为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但所表述的内容

是大致相同的和清晰的。

2.2 上述法律规章对乱抛泥违法处罚的描述[4]

1）“航道管理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 “…

限期采取补救措施，排除障碍，赔偿损失外，按

下列规定予以处罚：（一）违反《条例》第十三

条，本《细则》第十六条，侵占、破坏航道或

者航道设施的，处以不超过损失赔偿费40%的罚

款”。

2）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中有明确的处罚标

准，如处3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3）“通航安全管理规定”中没有相应的处罚

条款。但海事部门采用依据通用条款来处罚。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第

三十七条　违反《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十条的规

定，船舶、设施不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规章，影响其他船舶、设施航行、停泊和作业的

安全，依照《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

定，处以下列数额的罚款：(二)属于经营活动中

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对船舶或设施所有

人、经营人处以违法所得的3倍以下、最多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对船长或设施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以本人违法所得的3倍以下、最多不

超过3万元的罚款”。

从上述可知，对一泥驳乱抛泥违法事件处罚

上“航道管理条例“在实施中较难处罚，理由是

在长江口水域航道内倾倒一船疏浚弃土在水流作

用下疏浚弃土会很快被水流带走或扩散，一般不

会形成障碍，也不容易测量和计算出损失。海事

部门可以采用通用条款进行处罚，适用性好，执

陈卫中：长江口水域小型工程船舶的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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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力强。海洋（海监）部门则在现场处罚条款上有

明确描述，实际操作简单，提高了执行力和效果。

虽然不同行业的执法部门对于涉及乱抛泥违

法行为制定的法律法规表述基本一致，但对待同

一违法行为，处罚标准和效果完全不一样。

2.3 在AIS设备监管上法规上还没有明确处罚[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印发<国内

航行船舶船载电子海图系统和自动识别系统设备

管理规定>的通知》（海船舶[2010]156号）（简称

“AIS管理规定”）中，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中国籍

内河航行船舶按照规定要求安装AIS。第十七条明

确规定AIS电源应能保证其正常运行。第二十二条明

确船舶配备的AIS设备应处于常开状态。按照要求，

在长江口水域作业的泥驳全部都安装了AIS设备。 
船用的AIS设备不仅为自身船舶和过往船舶安

全航行提供保障，还为海事部门监控通航安全提

供可能。如果今后AIS设备作为对小型工程船舶监

管的设备，从法规层面上，航道和海事还没有相

应管理和处罚依据。

目前，海事部门依据“海事行政处罚规定”

第四十条（通用条款）作为对AIS设备监管和处

罚，即“违反《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十四条规

定，船舶进出港口或通过交通管制区、通航密集

区和航行条件受到限制的区域时，不遵守中国政

府或海事管理机构公布的特别规定的，依照《海

上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处以警告或

下列行政处罚：（三）属于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

为，无违法所得的，对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处

以1 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对船长处以500元以

上5 000元以下罚款，并可扣留船员职务证书3个
月至6个月”。

实际上，对于船舶是否安装AIS设备，海事部

门可以通过日常管理进行监管，但对小型工程船

舶是否正确使用或开启AIS的监管还存在缺位，主

要原因是小型工程船舶数量较多，对不开启AIS的
设备取证较难，增加了监管难度。另外，小型工

程船舶大多不在繁忙的深水航道内施工，对航道

内船舶通航安全影响较小，故没有过多精力予以

关注。

3 探讨管理对策

3.1 完善法律法规，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

法》尽快出台

对于同一区域同种性质的违法行为，虽可以

表述在不同法律法规上，但应尽量做到不同政府

执法部门相应处罚标准上的基本相当。同时，还

应出台有关船舶AIS设备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船舶AIS使用和AIS信息数据。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航道法》征求意见稿的内容，在乱倒泥违

法行为处罚方式上向前跨出一大步，提高了航道

执法部门执法效力，望该法尽早出台。

3.2 增加泥驳准入条件

泥驳必须在承担工程合同期间必须24 h开启

AIS设备，接受执法部门的日常监督。在长江口水

域内建立“信用体制”，对经常出现违法行为的

泥驳在海事颁发水上施工许可和海监颁发的倾倒

区许可审查中将拒之门外。码头疏浚的建设单位

应对执法部门确认的违法倾倒泥驳扣除违法部分

工程费用。合力打击违法倾倒，遏制恶性竞争，

重建长江口水域疏浚市场的健康发展。

3.3 加强利用AIS系统监控和推进“黑匣子”安装

利用和进一步开发好AIS系统对小型工程船舶

的监控功能，提高实时对小型工程船舶施工监控

的能力，降低执法成本和提高执法效率。另外，

进一步推动在小型疏浚工程船舶上安装“倾废

仪”的进程，加强对泥驳“倾废仪”日常管理，

实现海监执法部门和航道执法部门的双监控。

3.4 加强联合执法

由于执法力量的薄弱，依靠一家执法力量

远远不够，联合执法增加了执法力量和整合了现

有执法资源，形成多部门执法合力；从另一层面

看，联合执法也有利于行业间的信息沟通、相互

监督，有利于案件处理的透明和执法廉政工作。

4 结语

1）多年来在长江口水域内码头疏浚作业逐年

扩大。长江口水域内为疏浚弃土运至倾倒区的泥

驳大多为内河船舶，存在没有按照许可的倾倒区

倾倒疏浚弃土而就近乱抛的现象。违法倾倒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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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外高桥沿岸航道甚至南槽航道的淤积量增

加，对通航产生不利影响。

2）泥驳违法倾倒监管除海事外，其他执法单

位没有对船舶管理的职权，对AIS管理没有依据，

在违法船舶不配合的情况下，这些执法单位履行

国家赋予的行政监管职责面临困难。

3）提出完善AIS设备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加大泥驳准入条件和建立“信用体制”，将信用

不好的施工船舶拒之门外。同时，要求泥驳在施

工合同期内24 h开启AIS设备接受监管。加强泥驳

AIS设备和“倾废仪”的管理，实施航道和海监执

法部门对泥驳的双监管，还提出需要加强联合执

法，整合执法资源和形成执法合力等建议。

目前长江口水域内还存有大量的采砂船等小

型工程船舶，也存在大量非法采砂活动，对其管

理的对策与泥驳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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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 郭雪珍）

陈卫中：长江口水域小型工程船舶的管理对策

10月30日，上航局承建的苍南县江南海涂围垦区吹填及软基处理一期（A1区）工程，顺利通过由

温州苍南县龙港新城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组织的竣工验收，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 
该工程位于苍南县江南海涂围垦区内，东临东海，北濒鳌江，是温州建设沿海产业带的重点工

程。工程为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合同金额2.83亿元，主要施工内容包括隔堤、吹填和软基处理等，其

中软基处理面积为212万m2。工程于2011年8月13日开工，2013年3月16日完工。 
工程建成后，苍南地区将获得丰富的滩涂资源，为当地在“十二五”期间加快构筑特色海洋产业

体系，建设临港滨海新城创造有利条件。 
摘编自《中国交通建设网》

上航局承建的苍南县江南海涂围垦区工程通过验收

中国港湾承建的科威特Subiya疏浚工程正式开工

·消  息·

中国港湾承建的科威特Subiya疏浚工程正式开工

10月29日，由中国港湾承建的科威特Subiya疏浚工程正式开工，并进行了首次吹填作业。“华泰龙”

号绞吸式吹沙船往返于施工区域和吹填区域，设备运转顺利，取得了良好效果。 
该项目临时航道设计长度为7 700 m,底宽163 m，开挖方量约为 530万m3，计划工期为4个月。广航局

作为工程实施单位，调遣从荷兰进口、全智能化运作的“华泰龙”号进行作业。该船在船体移动时也能

正常进行挖泥作业，保障了工程的顺利实施。

首次吹填作业的圆满成功，标着着项目实施进入实质性阶段，得到了业主和科威特业界的广泛好

评，展现了企业的良好形象，也为后续开拓市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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